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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9日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7号楼博彦科技大厦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定于2024年9月19日召开公
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斌先生。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00名，代表股份108,921,3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8.6081%；其中 295名为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 30,396,8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30%。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名，代表股份103,523,8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860%；其中2名为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24,999,2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09%。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93名，均为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5,397,5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21%。
（三）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107,378,5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35%；反对524,8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9%；弃权1,01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853,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9242%；反对524,8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67%；弃权1,01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9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天慧，曾乔雨
（三）结论性意见：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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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母净资产的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3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
保风险。

一、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中交美庐（绍兴）置业有限公司（绍兴美

庐）由于经营需要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袍江支
行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展期，贷款余额为37,390.00万元,由公司按持有绍兴美庐股权比例99.95%为
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37,371.31万元，绍兴美庐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曾于2024年1月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4年2月8日召开202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2024年公司向合并报表范围
内公司新增担保额度1,852,057.01万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合并范围内公司新增担保额
度1,627,519.01万元，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合并范围内公司新增担保额度224,538万元。

公司此次为绍兴美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未超过经审批的担保额度，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

担保额度使用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合
并范围内公司

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合
并范围内公司

合营或联营企业

合计

经审批可用担保
额度

1,627,519.01
224,538.00
163,161.23
2,015,218.24

本次担保前已
用额度

331,481.00
0
0

331,481.00

本次担保额度

37,371.31
0
0

37,371.31

本次担保后已用
额度

368,852.31
0
0

368,852.31

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

1,258,666.70
224,538.00
163,161.23
1,646,365.93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交美庐（绍兴）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因国
成立时间：2020年10月14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官渡路与二环北路交汇处春风十里商业4幢307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交美庐（杭州）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99.95%股权，杭州旌杭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05%股权。

绍兴美庐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末/
2023年1-12月

2024年6月末/
2024年1-6月

总资产

154,212.94
143,966.93

总负债

147,911.05
141,105.67

净资产

6,301.89
2,861.27

营业收入

35,453.84
4,104.80

营业利润

-2,159.40
-3,440.62

净利润

-2,532.28
-3,440.62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袍江支行
保证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1、被担保主债权：主债权种类为房地产开发贷款，本金数额为37,371.31万元。
2、保证范围：贷款合同及相应融资文件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贷款资金的本金、利

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借款人应向银团成员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
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为绍兴美庐提供担保有利于保障项目建设对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绍兴美

庐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公司对绍兴美庐合并财务报表，对其经营和财务决策有
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绍兴美庐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2024年8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余额

967,198万元，占2023年末归母净资产的599%；对不在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参股公司担保余额为159,
289万元，占2023年末归母净资产的99%。无逾期担保，无涉诉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2024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
3、相关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0736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2024-088
债券代码：149610 债券简称：21中交债
债券代码：148208 债券简称：23中交01
债券代码：148235 债券简称：23中交02
债券代码：148385 债券简称：23中交04
债券代码：148551 债券简称：23中交06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展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武汉嘉秀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嘉秀”）等三家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合计不超过10,745.91万元。
2、上述财务资助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内，不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进展情况概述
（一）简述
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作约定，公司作为房地产项目公司股东，与合作方共同为房地产

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满足其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如该房地产项目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或并表
但持股未超过50%的控股子公司，则上述行为将构成公司对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二）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1、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武汉嘉秀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 6,860万元（到期续

借），期限不超过1年，年利率不超过4%。
2、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重庆葆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葆

和”）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2,938.20万元，期限不超过1年，年利率不超过4.62%。
3、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郑州滨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滨

悦”）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947.71万元（到期续借），期限不超过1年，年利率不超过8%。
上述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形。

（三）审议情况
公司曾于2024年7月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2024年7月25日召开2024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助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项目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80,000万元，向单个被资助对象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16,000万元。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前，公司已使用财务资助额度31,412万元，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已使用财务
资助额度 42,157.91万元。本次财务资助符合前述财务资助额度使用条件，未超过财务资助总额度
及单个被资助对象资助额度，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一）武汉嘉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涛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3月22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大智路32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企业管理；
税务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
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金属门窗工
程施工；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49%，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51%。
经营情况：武汉嘉秀正在对武汉市江岸区 P(2021)005号地块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 16,

232.2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5,914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9月开工，截至2024年6月末，项目已全部
竣工，累计投资金额18.80亿元，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武汉嘉秀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末/
2023年1-12月

2024 年 6 月末/2024 年
1-6月

总资产

163,686.72
138,153.81

净资产

-24,604.34
-32,429.19

营业收入

25,375.27
17,736.67

营业利润

-21,973.76
-8,097.64

净利润

-22,256.56
-7,824.85

武汉嘉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对武汉嘉秀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30,870万元。
（二）重庆葆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华斌
注册资本：8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5月13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奥体路1号5幢写字楼35层3513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我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交西北置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48.97%，保利（重庆）投资实业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1%，重庆安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0.03%。

经营情况：重庆葆和正在对重庆云上雅集项目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62,153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172,995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6月开工，项目预计总投资32.21亿元，截至2024年6月末，项
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21.19亿元，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重庆葆和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末/
2023年1-12月

2024 年 6 月末/2024 年
1-6月

总资产

232,662.72
232,103.44

净资产

81,706.20
81,501.34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803.39
-279.82

净利润

-637.47
-204.87

重庆葆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对重庆葆和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6,816.91万元。
（三）郑州滨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鹏兴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年3月13日
注册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经南八路与经开第十五大街交叉口滨河国际中心B

座5层501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物业服务。
股东构成：公司持股比例40%，中建七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60%。
经营情况：郑州滨悦正在对郑州滨河春晓晓月苑项目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25,558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83,814平方米，项目于 2020年 9月开工，预计投资金额 11.11亿元，截至 2024年 6月
末,项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10.14亿元，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郑州滨悦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末/
2023年1-12月

2024 年 9 月末/2024 年
1-9月

总资产

39,987.03
24,108.83

净资产

-12,549.76
-11,917.01

营业收入

56,004.55
5,640.58

营业利润

-12,502.34
937.67

净利润

-12,504.66
632.75

郑州滨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对郑州滨悦尚没有未到期财务资助。
三、项目公司其他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昭远
注册资本：66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2年8月24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西海韵路2号101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物业管理；室内装饰、装修；专业停车场服务。
股东构成：雅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95%股权，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5%股权。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二）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园留云路1号
成立时间：2004年12月27日
法定代表人：徐鲁
经营范围：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

售；住宿；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儿配方乳粉）零售；茶座（限酒店管理分公司经营）
（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利用自有资金从事项目投资；酒店管理；会议
服务；洗衣服务；票务代理；婚庆礼仪服务；商务咨询；房屋租赁；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凭资质证执
业）；物业管理（凭资质证执业）；房地产开发（壹级）（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停车场
管理。【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0
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三）重庆安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1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天宫殿街道洪湖东路9号财富大厦B座6-4
成立时间：2022年4月29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唐强、龚华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构成：龚华等自然人。
重庆安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四）中建七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亚峰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0年12月10日
注册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副CBD金融中心内环路6号龙湖办事处企业服务中

心173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

工。
股东构成：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中建七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四、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
（一）与武汉嘉秀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武汉嘉秀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合计6,860万元，借款期限1年。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4%。
（二）与重庆葆和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重庆葆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2,938.20万元，借款期限1年。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4.62%。
（三）与郑州滨悦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郑州滨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947.71万元，借款期限1年。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8%。
五、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接受财务资助的项目公司均为公司下属房地产项目公司，其他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

件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参与上述项目公司的运营和管理，能及时掌握项目公司经营情
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持续加强对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积极跟踪项目公司的日
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进展，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项目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项目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

正常经营需要；项目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经营情况正常，合作方按合作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公司
派驻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可控,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七、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公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
款。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789433.73万元，占公司2023年末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 489%；其中公司对有股权关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
385873.43万元，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239%；合作方从公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
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为403,560.30万元，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250%。合作方
从公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的资金中，有本金 67,422.08万元存在合作方未按约定返还至项目
公司的情形，公司已就此事项提起诉讼。除此之外，公司无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九、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24-061
债券代码：128105 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集转债”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回售价格：100.814元/张（含息、税）2、回售期：2024年9月20日至2024年9月26日3、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4年10月8日4、回售款划拨日：2024年10月9日5、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4年10月10日6、回售期内停止转股7、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8、在“长集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长集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广
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长集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
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长集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2024年8月5日至2024年9月13日
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长集转债”当期转股价6.40元/股的70％（即4.48元/股），且“长集
转债”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注：“长集转债”最新转股价格为 5.30元/股，于 2024年 9月 18日起生
效)。根据《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长集转债”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现将“长集转债”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情况概述1、有条件回售条款及生效原因
根据《募集说明书》，“长集转债”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的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收

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换公司债
券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发现金
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股本的情形）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
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
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
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

次行使部分回售权。2、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1.80%（“长集转债”第五个计息年度，即2024年4月9日-2025年4月8日的票面利率），t=165天（2024年4月9日至2024年9月20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4年9月20日为回售申报期首日）。
计算可得：IA=100×1.80%×165/365=0.814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长集转债”本次回售价格为100.814元/张（含息、税）。3、其他说明

“长集转债”持有人可回售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长集转债”，“长集转债”持有人有权选
择是否进行回售，公司的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1、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满

足回售条件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回售公告，此后在回售期结束前每个交易日披露1次回售提示
性公告。公司将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4年9月20日至2024年9月26日回售申报期内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如果申报当日未能
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
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在回售款划拨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
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长集转债”。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 2024 年 10月 8日，回售款划拨日为 2024 年 10月 9
日，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2024年10月10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长集转债”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长集转债”持有人发出
交易、转托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报盘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回售、转托管。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40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24-051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公司重整

及预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2023年5月12日，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债权人尹杰（以下简
称“申请人”）发来的《告知函》，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整
价值为由，于2023年5月10日向太原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同时申请进行预重整备案登记。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16日披露的《关于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公司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被申请重整及预重整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一、被申请重整及预重整事项进展情况2023年5月12日，公司收到申请人发来的《告知函》，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整价值为由，于2023年5月10日向太原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同时申请
进行预重整备案登记。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6月 16日、2023年 7月 15日、2023年 8月 15日、2023年 9月 15日、2023年 10
月 16日、2023年 11月 15日、2023年 12月 15日、2024年 1月 15日、2024年 2月 20日、2024年 3月 20
日、2024年4月20日、2024年5月21日、2024年6月20日、2024年7月20日、2024年8月21日披露了

《关于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公司重整及预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2023-031、2023-033、2023-037、2023-041、2023-047、2023-048、2024-001、2024-006、2024-008、2024-021、2024-027、2024-030、2024-037、2024-04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的相关通知或裁定。
二、风险提示
（一）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太原中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相关通知或

裁定，申请人的申请是否被法院立案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太原中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太原中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太原中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

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
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
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15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24-041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披露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40）。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9：15—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工业园区金帆街1000号会议室
（三）现场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任奇峰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35,414,5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459%。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29,309,6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416%。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8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104,9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043%。
（四）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19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7,423,5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32%。
（五）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奇峰先生主持，公司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

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了表决，结果如下：1.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234,932,682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3%）；273,656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2%）；208,22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6,941,68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3.5088%）；273,65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63%）；208,2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49%）。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会议召集人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1.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2332 股票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24-040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揭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9月 19日 9:15-15:00。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宇松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4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29,285,37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989,204,866股的33.2879%。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

份以外的股东。)24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1,409,3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262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20,508,68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2.291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4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08,776,688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0.9964 %。
公司董事张国钧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会议，其它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均出席了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上海市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329,215,068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99.9787%；36,602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11%；33,700股弃权,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11,339,02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9369 %；36,602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29%；33,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海燕女士、沈高妍女士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29 证券简称：七 匹 狼 公告编号：2024-051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2%

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4年7月17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4-038）。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50元/股（含），若按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5.50元/股进行测算，本次回
购股份数量下限至上限为：27,272,727股至 54,545,45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下限至上限为：3.87%至 7.74%，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实施期限自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2024年7月18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具体请详见
公司于 2024年 7月 1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
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公司

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9月19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14,158,20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01%，最

高成交价为5.1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74元/股，交易金额为70,257,292.09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的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001296 证券简称：长江材料 公告编号：2024-047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会议时间：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14:30。
互联网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9 月 19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五星中路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熊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0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90,881,2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528%。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名，代表股份90,550,4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0.930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4名，代表股份330,7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22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9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375,2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5%。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名，代表股份44,4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99%。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4名，代表股份330,7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226%。

3.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采

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0,817,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4%；反对 7,

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弃权55,7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11,9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3.1506%；反对 7,4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25%；弃权 55,74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569%。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刘峻麟、朱贞沙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05 证券简称：ST德豪 编号：2024—61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下午2∶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9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663号泰盈汇盈中心14层会议室。
（四）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9月10日。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六）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吉学斌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30 人，代表股份 684,876,9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08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650,971,4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46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2人，代表股份33,905,4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4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3人，代表股份 34,109,8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04,4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2 人，代表股份 33,905,4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4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 关于出售闲置资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4,669,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7％；反对138,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弃权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02,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26％；反对13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2％；弃权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2％。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4-122
债券代码：127061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会议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时间：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15:002、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清泉西湖公司办公大楼4楼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5、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姚锦龙先生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人，代表股份(1,646,121,58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497%)。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685)人，代表股份(40,009,3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48%)。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0 关于全资子公司华盛化工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6,796,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64％；反对8,173,2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47％；弃权 1,1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674,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6695％；反对 8,173,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284％；弃权1,161,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2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2、见证律师姓名：郭伟平、冯成凤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临时股东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相关议案表决通过，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由此作出的本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